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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 

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9 日中市環空字第 1140132359 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考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所轄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以下簡稱定檢站）之檢驗人

員，因執行機車排氣檢驗業務，恐吸入廢氣或其他空氣污染物而造

成職業傷害影響健康，為保障第一線檢驗人員之身心健康，爰特依

《臺中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本補助要

點，俾辦理定檢站檢驗人員之健康檢查費用補助相關事宜。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均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本補助要點之補助經費需依法編列於本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

並依所編列預算名稱、科目及用途支應。 

四、申請期限： 

健康檢查補助申請期間應為開放申請補助之當年度，實際開放

申請之日期及期間以本局公告為準，且申請（收件）期限為開放

申請當年度11月15日（含）前送達本局為準（以機關收件戳章為

主），逾期恕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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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須為本局列管之定檢站且具有「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

態檢查人員」證照資格之在職檢驗人員，於本市所轄定檢站服務

年資累計滿1年且仍繼續在職者（年資累計至實施健檢補助之當

年度1月1日滿一年者），申請時應檢附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個人

勞保資料（倘為已屆齡退休或無勞保相關證明之檢驗人員，可出

具申請人累計至實施健檢補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之投保職業

災害保險資料）及定檢站在職證明等在職人員年資相關證明文

件。 

（二）本局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補助案件，惟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

時，得不予補助。 

（三）健康檢查補助申請以每人每2年補助一次為限。 

六、補助經費額度及補助項目： 

（一）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3,500元，未達3,500元者，依申請人實際

支出費用檢據核實給予補助（補助款匯款手續費將由補助款中扣

除）。 

（二）健康檢查項目應至少包含肺部器官（包含呼吸道）相關檢查

項目，健康檢查之醫療機關（構）依當年度1月1日起經衛生福利

部評鑑合格，且於臺中市轄內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醫策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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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

檢查之醫療機關（構）實施檢查，如未於前述醫療機關（構）實

施者，其檢查費用不予補助。 

七、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依本補助要點申請補助者，應檢具補助經費申請表（如附件

1），函送本局審查，前述申請表應包含下列文件資料。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機車排氣檢驗證正面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與個人私章）。 

3.勞保證明文件影本（於本局列管定檢站仍在職服務，年資累計

至實施健康檢查補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者），倘為已屆

齡退休或無勞保相關證明之檢驗人員，可出具申請人累計至

實施健檢補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之投保職業災害保險資

料及定檢站在職證明等在職人員年資相關證明文件。 

4.金融（或郵局）機構帳戶影本。 

（二）健康檢查繳費單據正本，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如附件2）。 

八、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申請流程如附件3。經提出申請後，由本局承辦單位依所提申請

資料進行審查。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其應檢附文件不全者，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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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駁回其申請： 

1.申請者資格不符。 

2.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3.其他經本局判定有違反本作業規範意旨者。 

（四）申請案件經審查之准駁結果，由本局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九、補助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申請案件經本局審查通過者，補助款由本局依補助申請表所檢

附金融（或郵局）機構帳號，以電匯轉帳方式撥款（請確認申請

人與金融機構帳戶一致，且帳戶屬正常，無凍結、結清等異常狀

態），電匯轉帳手續費由補助款中扣除。 

十、督導及考核： 

（一）對本補助要點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未依補助規定用途

支用、或虛報、浮報、填報不實等情事，除應收回該部分之

全部補助經費外，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追究相關法律責

任。 

（二）經核准補助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補助處分之一部或全部，並命受補助者限期繳回已領

取補助款之全部或一部：  

1.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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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3.其他違反法令行為，其情節重大。  

十一、本補助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局修正補充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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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氣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經費申請表（1/3） 

站號：       站名：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健檢資

料 

健檢醫院

（診所）

名稱 
 

健檢

日期 
  年    月    日 

健康檢查費用 
（實際支付金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切結聲明及領據 

1.本人已詳細閱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

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

補助要點」之規定，並聲明補助申請表所附

文件影本皆與正本相符，且申請資格符合作

業規範之規定，如有不實、虛報或浮報等情

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2.茲收到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氣檢驗

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補助款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人：                      （簽名或蓋

章）  

審核結果：□ 符合 / □ 不符合，不准予補助，原因： 

承辦人審核：                       業務主管： 

備註：  
一、申請者須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列管之機車排氣檢驗站且具有「機車排放控制系

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證照資格之在職檢驗人員，且於本市所轄定檢站服務年資

累計滿1年且仍繼續在職者（年資累計至實施健檢補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者）

【例如當年度申請健檢補助，需於前一年度1月1日（含當日）前尚服務於本市定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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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二、本項健康檢查補助作業，如發現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填報不實等

情事，除應收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三、健康檢查之醫療機關（構）依當年度1月1日起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且於臺中市

轄內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醫策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

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關（構）實施檢查，並檢附繳費收據正本（須有

健檢之註記）申請補助。  

四、每人新臺幣 3,500元之額度內覈實給予補助，如有超出則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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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氣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經費申請表（2/3）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正面） 

影本  黏貼處 

2.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反面） 

影本  黏貼處 

3.申請人之金融（或郵局）機構帳戶影本（具戶名、帳號資

訊）黏貼處 
（請勿附上久未使用、外幣或有價證券之存摺影本，以免被退匯） 

4.臺中市機車排氣檢驗證影本 
黏貼處 



9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氣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經費申請表（3/3） 

5.勞保證明文件影本（包含服務年資在職證明文件影本） 

或出具申請人累計至實施健檢補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之
投保職業災害保險資料影本 

黏貼處 

備註：倘為已屆齡退休或無勞保相關證明之檢驗人員，可出具申請人累計至實施健檢補

助之當年度1月1日滿一年之投保職業災害保險資料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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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繳費單據支出憑證黏存單 
 

     年度                                   黏貼單據        張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檢驗人員健康檢查 

補助要點 

金    額 補助

內容 

臺中市機車排氣檢驗站檢驗人員健

康檢查補助 

仟 佰 拾 元 

    用途

摘要 

 

經辦單位 

申請人 

（簽名或蓋

章） 

機車排氣檢驗站 

（公司大印） 

負責人 

（簽名或蓋

章） 

    

---------------------------------------------------------------------------------- 
（黏  貼  憑  證  線） 

 
單據黏貼時，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至右對齊，面積大者在

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貼整齊，每張發票收據黏貼不

重疊，超過部分請以A4空白紙張貼附於本黏存單之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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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臺中市定檢站檢驗人員提出 
健康檢查經費補助申請表 

環保局收件 

書面審查 依審查意見 
限期補正 

發文回覆申請人 

需修正 1.資格不符 
2.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3.違反本作業規範意旨 

駁回申請 

核定補助 

核撥補助款 

附件 3 

資格符合 
資料完備 


